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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介紹（下） 

  「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修正案於今（2023）年 8 月 16 日經總統公布，因本次修

法內容較廣，故生效日期分別為今年 8 月 18 日及明年（2024 年）3 月 8 日。本次修法

依照「有效性」、「友善性」、「可信賴」三大原則，明確規範職場性騷擾事件適用範圍、

建立外部公權力介入調查機制、增訂處罰規定、簡化申訴流程及提供相關諮詢資源，以

強化職場性騷擾防治相關機制，遏阻職場性騷擾事件發生，並完善被害人保護及扶助。

此外，考量本法係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

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修正本法名稱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上回已簡要介紹本次修

法之要點，並附修正對照表之前半段。本回就修正對照表之後半段列於文後。 

 

〇修正條文對照表       （紅字為修正內容，2024 年 3 月 8 日方生效之規定以底線標示） 

條文 增修内容 修正前內容 

第 13-1 條 性騷擾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

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

必要時，雇主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

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者，停止職務

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第一項） 

申訴案件經雇主或地方主管機關調查後，認

定為性騷擾，且情節重大者，雇主得於知悉

該調查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不經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第二項） 

(增訂) 

第 27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受有財產或

非財產上損害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定

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發

生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損害

賠償責任。(第一項)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

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雇主與被害人

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

償。（第二項） 

雇主賠償損害時，對於性騷擾行為人，有求

償權。（第三項）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十二條之情事，受有

損害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定之各

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發生

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賠償

責任。（第一項）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

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雇主與被

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

損害賠償。（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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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因遭受性騷擾致生法律訴訟，於受司

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雇主應給予公假。（第

四項） 

行為人因權勢性騷擾，應依第一項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者，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

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

賠償金。（第五項） 

前項行為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被害人

得請求損害額三倍至五倍之懲罰性賠償

金。（第六項） 

雇主賠償損害時，對於為性騷擾之行為

人，有求償權。（第三項） 

被害人因第十二條之情事致生法律訴

訟，於受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雇主應

給予公假。（第四項） 

第 32-1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性騷擾，應向雇主提起

申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逕向地方主

管機關提起申訴： 

一、 被申訴人屬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 

二、 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

為調查或懲戒結果。（第一項） 

受僱者或求職者依前項但書規定，向地方主

管機關提起申訴之期限，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被申訴人非具權勢地位：自知悉性騷擾

時起，逾二年提起者，不予受理；自該

行為終了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二、 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自知悉性騷擾時

起，逾三年提起者，不予受理；自該行

為終了時起，逾七年者，亦同。（第二

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各款規定辦理，不受

前項規定之限制。但依前項規定有較長申訴

期限者，從其規定： 

一、 性騷擾發生時，申訴人為未成年，得於

成年之日起三年內申訴。 

二、 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申訴

人得於離職之日起一年內申訴。但自該

行為終了時起，逾十年者，不予受理。

（第三項） 

 

(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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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依第一項但書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

提起申訴後，得於處分作成前，撤回申訴。

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申訴。

（第四項） 

第 32-2 條 地方主管機關為調查前條第一項但書之性

騷擾申訴案件，得請專業人士或團體協助；

必要時，得請求警察機關協助。（第一項） 

地方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被申

訴人、申訴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或單位

應配合調查，並提供相關資料，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第二項） 

地方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受理之

申訴，經認定性騷擾行為成立或原懲戒結果

不當者，得令行為人之雇主於一定期限內採

取必要之處置。（第三項） 

前條及前三項有關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

場所性騷擾申訴之範圍、處理程序、調查方

式、必要處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四項） 

性騷擾之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

時，於地方主管機關調查期間，申訴人得向

雇主申請調整職務或工作型態至調查結果

送達雇主之日起三十日內，雇主不得拒絕。

（第五項） 

(增訂) 

第 32-3 條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遭受性騷

擾，且行為人為第十二條第八項第一款所定

最高負責人者，應向上級機關（構）、所屬

主管機關或監督機關申訴。（第一項） 

第十二條第八項第一款所定最高負責人或

機關（構）、公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

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各級主管涉

及性騷擾行為，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

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得由其

上級機關（構）、所屬主管機關、監督機關，

或服務機關（構）、公立學校、各級軍事機

關（構）、部隊、行政法人或公營事業機構

停止或調整其職務。但其他法律別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第二項） 

私立學校校長或各級主管涉及性騷擾行

為，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

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得由學校所屬主管

(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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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或服務學校停止或調整其職務。（第三

項） 

依前二項規定停止或調整職務之人員，其案

件調查結果未經認定為性騷擾，或經認定為

性騷擾但未依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或其他相

關法律予以停職、免職、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者，得依各該法律規定申請復職，及補發

停職期間之本俸（薪）、年功俸（薪）或相

當之給與。（第四項） 

機關政務首長、軍職人員，其停止職務由上

級機關或具任免權之機關為之。（第五項） 

第 34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

十一條、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或第

三十六條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

訴。（第一項） 

前項申訴，地方主管機關應經性別平等工作

會審議。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

管機關審議後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十

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申請

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如有不服中央主管機

關性別平等工作會之審定，得逕行提起行政

訴訟。（第二項） 

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

但書所定申訴案件，經依第三十二條之二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調查後，除情節重大或經

媒體報導揭露之特殊案件外，得不經性別平

等工作會審議，逕為處分。如有不服，得提

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訟。（第三項） 

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第四項） 

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第七條至

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或第三

十六條規定時，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後，

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

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十日內向中央

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請審議或逕

行提起訴願。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

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處

分有異議時，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

提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訟。（第一項） 

前項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第二項） 

第 35 條 法院及主管機關對差別待遇事實之認定，應

審酌性別平等工作會所為之調查報告、評議

或處分。 

法院及主管機關對差別待遇事實之認

定，應審酌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調查報

告、評議或處分。 

第 37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或

遭受性騷擾，而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或向法院提出訴訟時，主管機關應提供必要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

定，而向法院提出訴訟時，主管機關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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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諮詢或扶助；其諮詢或扶助業務，得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第一項） 

前項法律扶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 

地方主管機關提供第一項之法律諮詢或扶

助，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其實際財務狀況，予

以補助。（第三項） 

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第一項訴訟而聲請保全

處分時，法院得減少或免除供擔保之金額。

（第四項） 

供必要之法律扶助。（第一項） 

前項法律扶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第二項） 

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第一項訴訟而聲請保

全處分時，法院得減少或免除供擔保之金

額。（第三項） 

第 38-1 條 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第一項）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或地方主管

機關依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三項限期為必要

處置之命令，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第二項）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第三

項）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第四項） 

雇主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第五項） 

有前條或前五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

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

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應按次處罰。（第六項） 

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第一項）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第二項）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

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第三項） 

第 38-2 條 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

有性騷擾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第一項） 

(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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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訴人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二項規

定，無正當理由而規避、妨礙、拒絕調查或

提供資料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第二項） 

第一項裁處權時效，自地方主管機關收受申

訴人依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規定提

起申訴之日起算。（第三項） 

第 38-3 條 第十二條第八項第一款之最高負責人經依

第三十二條之三第一項規定認定有性騷擾

者，由地方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處

罰。（第一項） 

前項裁處權時效，自第三十二條之三第一項

所定受理申訴機關收受申訴人依該項規定

提起申訴之日起算，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

滅；自該行為終了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第二項） 

(增訂) 

第 38-4 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十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

六條規定，於本法所定性騷擾事件，適用

之。 

(增訂) 

第 39-1 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修

正之本條文施行前，已受理之性騷擾申訴案

件尚未終結者，及修正施行前已發生性騷擾

事件而於修正施行後受理申訴者，均依修正

施行後之規定終結之。但已進行之程序，其

效力不受影響。 

(增訂) 

第 40 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八日施行。

（第一項）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

六日修正公布之第十六條及一百十一年一

月十二日修正公布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一百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修正之第

五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十二條第三項、第

五項至第八項、第十三條、第十三條之一、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八日施

行。（第一項）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

月十九日修正之第十六條及一百十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定之者外，自公布日施行。（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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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之一至第三十二條之三、第三十

四條、第三十八條之一至第三十八條之三自

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

行。（第二項） 

 


